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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用而得到一部分土地补偿费，后为妥善处理土地补偿费

的使用问题，该村多次召开村民会议。最后经全体村民及村

民代表表决，以95%的村民和全体村民代表一致赞成通过了

一项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并在村务公开栏内予以张榜公布

，方案对本村的非农业人口、死亡的、新婚的和无证生育的

等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的规定，有的分配数额少，有的得不到

分配。一个月后，村民委员会根据公布的名单和数额将补偿

款分配到村民手中。后个别村民对分款方案不服，以方案部

分内容违法，限制剥夺其补偿费分配权为由诉至法院。 在对

本案的处理上出现了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

由法院民庭受理，现实中持该观点的人最多，而且多数法院

也都以此作出了判决；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对村民会议决定提

起行政诉讼；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应由上级政府处理。 对以

上意见笔者均有不同看法。 第一种意见的理由认为村民会议

的决议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律原则。根据

《民法通则》的规定，公民自出生起即获得完全的民事权利

能力，村民会议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其村民平等获得财产的

权利。虽然现实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但这种观点的不足

之处也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是村民会议是根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规定作出的，村民委员会在执行

村民会议的决议中，同村民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因此，根

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本案不应当由



法院民庭受理，更不应该适用《民法通则》。二是根据《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和《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村

民会议对土地补偿款享有充分的所有权，村民会议对自己的

财产进行分配是村民依法实行自治权利的具体体现，法律只

规定村民会议的内容不得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

容，但没有规定一旦有人对村民会议的决议的合法性产生异

议时应当如何处理。实践中，关于此事的对待态度也多种多

样。但是不管什么情况，一个单位或组织将属于自己的财产

按照自己规定的分配依据进行分配，难道就侵犯了他人的合

法权益吗？对此，笔者更是不敢苟同。三是从村民会议决议

的性质看，村民会议决议采用的是村民投票表决，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自然也就不可能要求村民会议的决议会得到所

有村民的赞同，必然有些村民会因为自身具有不同的条件如

年龄、是否违纪等情况而得到不同的对待。如某村民会议决

议对违反计划生育出生的人不分配土地补偿费，其决议本身

对每一个村民都是平等的，之所以个别人得不到补偿费，是

因为他具有违反计划生育的不同条件而已，我们又怎能轻易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去否认村民会议决议呢？ 第二种意

见的理由是，村民会议是基于法律授权作出的，而且村民会

议同村民之间也是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有管理被管理，

服从被服从的法律关系，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笔者

对此亦有不同看法。理由是村民会议决议往往是针对不特定

主体作出的。而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特定的主体作出

的具体行政行为。另外因村民会议决议而起诉，被告主体也

难以确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决议是



由村民会议作出的，对于村民会议决议村民委员会应当执行

，也就是说村民委员会只是一个执行机关，而村民会议是一

个临时机构，实践中难以对其提起诉讼。既使让村民委员会

代替村民会议出庭应诉也会出现被诉单位同被诉行为制定单

位不一致的矛盾，这在法理上也是无法解释的。 第三种意见

认为村民会议的决定应当由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审查并决定其

内容是否有效。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少，理由是乡镇人民政府

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关，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指导

监督的义务，这种指导监督义务是全面的，自然应包括对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合法性进行监督。如我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第26条款就规定“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但笔者认为这些法

律规定太笼统模糊，缺乏操作性，难以作为乡镇等人民政府

对村民会议决定进行审查的合法依据。另一方面，根据我国

《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的

群众性自治组织，它的组织形式、性质和议事方式完全不同

于政府机构。按照这些法律规定政府部门是不能对村民委员

会的组成人员作出任免的，因此，政府部门也就难以对其决

议作出审查。 那么，哪种措施妥当呢？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法

律规定尚不明确，至今没有形成完整的一套对村民会议决定

的审查法律制度。虽然我国《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等有关法律对村民会议的性质、效力等作了规定。但是，

法律并没有对村民会议决定的审查主体、程序、时效等问题

作出具体规定。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28条仅规

定了村民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等相抵触及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在本行政区域内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特别是对村民

会议决议提出审查的时效问题，法律更是没有触及。事实上

，村民会议决议多是对现有问题作出处理。决议一旦作出很

快就会付诸实施，而且一旦实施完毕就难以逆转。如前例中

，若村民委员会将土地补偿款分配完毕，再撤销其决议，将

可能引起土地补偿款的重新分配，甚至可能引起很大的连琐

纠纷，影响社会的稳定。鉴于村民会议决议的这些特点，人

民法院对土地补偿款、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等有关村民会

议集体决议纠纷方面的案件都感到十分棘手。许多案件不是

受理了长期拖着不判就是判决也难于顺利执行，这种情况在

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在

“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中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和农村土地承包问题作出了比较详

细的解释。但是，仍然没有对村民会议的审查问题作出解释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对村民会议决议的审查仍然缺乏

具体的法律规定。为此，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对我国现

行法律作出如下修改： 1、明确规定对村民委员会规定提出

审查的时效。 2、明确规定对村民委员会规定审查的主体。

一般应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当然也可借鉴国外做法规定由人民法院

行政庭或专门法庭进行审查。 3、明确规定有关的审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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